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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侵权案件赔偿主体及责任承担的正确认定

——王某诉高甲、高乙、淄博某学校健康权案

裁判要旨

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

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，采用过错推定原则。无民事行为能力

人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

害的，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；但是，

能够证明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的，不承担侵权责任。

基本案情

原告王某向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起诉称：被告高甲与原告

王某在淄博某学校内上体育课时，高甲无故将王某的门牙打掉。

请求判令高甲、高乙、淄博某学校三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

25600 元；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。

被告高甲、高乙共同辩称：对原告陈述高甲无故将原告打伤

的事实，不予认可，事实是被告在遭到原告拍打并追逐的过程中，

原告王某自行撞掉门牙。事后被告已支付治疗费用 4280 元。

被告淄博某学校辩称：不是被告高甲无故打掉原告的门牙，

是两个孩子在打闹时原告撞到篮球架磕掉的门牙，当时被告高甲

承担了原告的全部治疗费用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学校应当承担的责

任一定会承担，不是学校的责任，学校不承担。

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原告王某与被告高甲均

为被告淄博某学校同班同学。在体育课预备时间，双方因玩笑、

嬉闹，导致起哄追逐，被告高甲追逐原告王某，在追逐过程中，

原告不慎碰到篮球架致门牙受伤，但依据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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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伤害事故系由被告高甲无故殴打所致。关于治疗费用，原告

第一次就医费用 4280 元（该费用被告已支付），第二次就医费用

68 元，第三次就医费用 2168.20 元，后续治疗费 8600 元（鉴定意

见书），鉴定费 2000 元，以上共计 17116.20 元。对上述医疗等费

用双方无异议。

裁判结果

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：一、被告高甲、高乙于本

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医疗费等费用 2566.48 元；

二、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；三、驳回原告王某要求被告

淄博某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。一审判决作出后，原告王

某不服，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山东省淄博市

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案例解读

本案主要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民法典）

第 1199 条所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

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情形下赔偿主体及责任承担

问题的正确认定。

多年来，未成年学生的人身安全保护以及对发生在幼儿园、

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校园伤害赔偿案件的妥善处理问题一直

是家长关心、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。人民法院如何在司法实践中

正确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，合理确定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，厘

清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承担的责任，妥善处理未成

年人在脱离法定监护人监护的情况下涉及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在

司法实践中尤为重要，从而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，维

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

人心智发育不成熟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，其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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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，暂时脱离了监护人的管理和保护，

因此，对脱离监护人管理和保护范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

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特别保护机制，具有现实需求和积极意义。

根据民法典的规定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不满 8 周岁的未

成年人以及8周岁以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未成年人或者成年人。

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划分，现行民法典采取年龄、辨识能力

双重认定标准，即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以及年龄虽然在 8 周

岁以上，但因智力、疾病等原因对事物缺乏基本认识和判断能力，

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自然人，均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。现行民

法典专门设立了监护制度以弥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的欠

缺，对于脱离了监护人管理、保护范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

习、生活期间的管理和保护，理应由相应的教育机构承担1。

民法典第 1199 条规定的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，即在法律

有特别规定的场合，从损害事实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，并据此

确定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。无民事行为能

力人智力发育不成熟，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存在明显欠缺，认知

能力有限，其不能理解、辨认、控制或者不能充分理解、辨认、

控制自己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，对自己行为给他人权益可能带来

的影响缺乏识别和预见能力，不具备对自己行为负责并承担法律

责任的主观条件。因此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他

人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，而是由对他们负有监护职责的法定监护

人或者根据一定情况承担特定责任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

任，以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

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，超越了监护人的管

1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》，人民法院出

版社 2020年版,第 29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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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范围，而他们自身认知能力欠缺，此时要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

或者其监护人来证明学校的过错，对受害一方过于苛责。采用过

错推定原则，学校通过举证证明已经尽到了相当的注意并且实施

了合理的行为即可免责，符合公平原则。
2

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：

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生命、健康、身体受到不法侵害造成人身

伤亡，不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的财产损害；二是幼儿园、

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；三是受害人系在

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因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而遭

受人身损害，即受害人在学习、生活期间遭受的人身损害与教育

机构的过错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。教育职责是指幼儿园、学校

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依法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避免其侵害他

人所应尽的职责，主要包括在安全防范、事故防范以及不侵害他

人等方面的教育。管理职责是指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

对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安全有关的事务依法应尽到的妥善

管理的职责，主要包括建立安保制度、提供各种安全的场所设施

以及在组织的活动中尽到安全保护的义务等。司法实践中确定教

育机构是否已经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，首先应当以规范性法律文

件的规定为标准进行比对判断。比如，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未成年人

保护法》对幼儿园、学校的教育、管理和保护义务进行了原则性

的规定，此外还有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

办法》、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等法规规章详细规定了教育机

构应当尽到的义务以及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具体情形。如果教育

机构违反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，应当认为其未尽到教育、

2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》，人民法院出版

社 2020年版,第 29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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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职责。在有关法律法规未予以明确规定的情形下，应当结合

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其是否尽到了善良管理人必要的注意义务。

此外，如果出现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等，还应当审查教育机构是

否尽到必要的保护救助义务，以防范损害的扩大。
3

本案系同学之间在嬉笑、打闹、追逐中发生的意外事件，事

发时，两名学生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双方对自己行为性质的

认识、预见性、判断力均不足。客观地讲，儿童间的嬉笑、娱乐、

甚至打闹、追逐，正是其天性使然，很难用法律上的“过错”去

衡量、评判，谁也不能泯灭、禁止一种天性所导致的外在自然行

为。因此，法院着重从事件的起因、损害后果的形成因素、全案

的伤害程度等客观因素公平合理的认定、划分双方的责任。纵观

案件发生的全过程，包括事件起因、损害后果均非侵权人直接导

致，故原告应承担涉案伤害结果主要责任，被告承担次要责任，

在责任赔偿比例的划分上，原告应自担 60%，被告承担 40%。因经

审查应该纳入本案赔偿范围的医疗费用等共计 17116.20 元，被告

按照 40%赔偿比例应承担 6846.48 元，扣除先前垫付的费用 4280

元，被告应该继续赔偿原告医疗费用等 2566.48 元。关于被告淄

博某学校的责任问题，则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学校的过错责

任范围作出判断。本案伤害事故瞬间发生，前后不超过一分钟，

事发突然，要求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学校或者老师及时制止或避

免，显然过于苛刻，已超出安全义务保障人合理、谨慎的注意范

围。因此，若非要追究学校的责任，不仅不利于学校的教学发展，

亦不符合法律的立法宗旨。因此本案法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淄博

某学校赔偿的诉讼请求依法未予支持。

3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》，人民法院出

版社 2020年版，第 29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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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无民事行

为能力人，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

到人身损害的，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

任；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的，不承担侵权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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